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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乡县财政局

2025 年预算公开有关事项说明

一、“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5 年 “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为 415 万元，比上年

减少 3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50 元，比上年持平；

公务接待费 22.7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2.66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 342.24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费 100.52 万元，比上年增加 0.5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 241.72 万元，比上年增加 9.14 万元。

增减原因为：严格按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要求，

今年主要压减了公务接待。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截止2024年末，平乡县政府性债务限额为407404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39804万元，专项债务限额267600万元。

截止2024年末，平乡县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04190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3829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65900万

元。

2024年，政府债券发行额为6990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

发行额为21300万元（含再融资11000万元），专项债券发行

额为48600万元（含再融资3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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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政府一般债务还本4055万元，专项债券还本

17600万元。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说明

1、返还性收入

返还性收入共计 5803 万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税

收返还收入 788 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 906 万元；成品

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616 万元；其他税收返还收

入 3150 万元。

2、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共计 134023 万元。其中：体

制补助收入 207 万元；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 44932 万元；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20306 万元；结算补助收

入 669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 2375 万元；固定

数额补助收入 6028 万元；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720 万元；

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收入 6969 万元；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

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 871 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3989 万

元；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67 万元；文化旅

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29 万元；社会保

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344 万元；卫生健康

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439 万元；节能环保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1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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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11698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24

万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 万元；灾害

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1 万元，其他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58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9875 万元。其

中：卫生健康 82 万元；节能环保 1621 万元；农林水 1490

万元元；交通建设 6535 万元；普惠金融 147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共计 5653 万元。

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 万元；其他支出 5649 万

元。

4、转移支付资金用途

转移支付资金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转移支付资金性质，统筹

用于全县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保障工资正常发放、机

构正常运转、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民生项目等；专项转移支

付资金按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专款专用。

5、我县各乡、镇、办事处统一按部门进行管理，不存

在对下转移支付情况。

四、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据统计，2025 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为 9044 万元，其中：

货物类 4009 万元，工程类 1046 万元，服务类 39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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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预算一经批复，各单位严格按照批准的政府采

购预算办理政府采购执行计划。年度内因工作原因，需调整

政府采购预算的，按有关规定及程序办理。

五、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扎实推进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我们研究制定了多项

管理办法，形成以一个《实施意见》、若干配套办法构成的

“1+N”制度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

程，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

为了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本着“突出重

点、注重实效”的原则，根据事前绩效评估办法，自年度预

算申报开始，对新增重大政策、重大专项资金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依据相关规定和各部门上报的佐证材料，结合实际询

市问价综合评审，做到评价依据充分、详实，评价指标标准

合理、准确，对所有申报的新增项目进行逐一会审，综合得

分高者可作为列入年度预算的参考依据，分低者一率不予通

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高效能，提高预算编制水平。

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是整个预算绩效管理

系统的前提，也是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依据。（1）

统筹安排。为了进一步提升绩效目标编制水平，我局成立了

审核小组，召开会审会并制定审核计划和要求，委托第三方

参与审核指导，对所有预算项目进行审核。（2）初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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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部门录入项目依据不充分、目标不明确、可行性差的项目

由审核小组商议通过后直接退回，对于项目依据充分、可性，

但目标设定不规范的项目，由专家给出修改建议后回退修

改。（3）复审。对于修改后项目进行再次审核，无问题后

方可通过，确保绩效目标、指标的设置科学、规范，达到可

审核、可评价、可公开的效果，实现绩效目标、指标全覆盖。

为了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我局出台

的《平乡县部门预算绩效监控运行办法》对预算部门的所有

项目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及重点监控，通过一体化平台将绩效

实现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对目标完成、预算执行、

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控分析。我县对所有预算部门全面开

展中期绩效评估工作，每个部门至少确定 1 个重点项目资金

开展中期绩效评估，重点监控其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和预算资

金执行情况，通过线下提交监控报告和现场调研的方式，及

时掌握项目进展，发挥资金实效。

为提高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水平，真正发挥绩效管理效

果，我县又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结果应用。评估工作结束后，

依据第三方作出的事前评估报告出具意见，由局领导审批后

将结果送至预算，作为列入预算的依据。

将绩效实现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对目标完

成、预算执行、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控分析。因政策变化、

突发事件等客观因素导致绩效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要及时

告知财政局主管股，上报原因并及时整改；对预算执行明显

偏离绩效目标、大幅落后进度要求或预计难以完成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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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程序采取暂缓或停止拨款、调整预算、调整绩效目标

指标等措施。对因故意或消极不作为致使绩效目标无法实现

并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按有关规定提出绩效问责处理意

见。绩效监控和中期绩效评估结果作为预算调整和以后年度

预算安排参考。

根据平干考发〔2023〕1 号关于印发《平乡县县管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综合量化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我股室根据部门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认真梳理，据实上报。

考核结果直接报送组织部，作为领导班子定量考核的依据，

同时，将考核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通过考核，提高了部门

对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预算编制工作的严谨性和

约束性。

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

识，保障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我们制定

了《平乡县财政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办法》，依据“真实有效，

准确便民”的原则，除涉密部门外依法公开，预算绩效信息

以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或部门门户网站为载体，在规定时限内

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我县对乡级财政管理体制实行统收统支预算管理，视同

县级预算单位，乡级不单独设立金库。乡镇收入全部上缴县

金库，乡镇所有支出均由县财政预算安排。


